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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

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6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61号计划” ）持有江苏汇鸿国

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73,1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6%，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71号双红

利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71号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41,01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3%，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

兴证资管鑫成6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63号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53,072,1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7%。

61号计划、71号计划、63号计划均由兴证资管管理，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持股总额为167,223,6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6%。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8月25日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61号计划、71号

计划、63号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的15个交易日之后的180日内（2020年9月16日至2021年3月1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44,848,66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1%，即不超过22,424,331股。

截止2021年2月22日，该减持计划实施数量过半。 2020年9月16日至2021年2月22日期间，61号计划、71号计划、63号计划作为一致

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2,424,4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00003%，减持价格区间为2.65

元至3.54元。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61号计划 5%以下股东 73,140,000 3.26%

非公开发行取得：73,140,000

股

63号计划 5%以下股东 53,072,106 2.37%

非公开发行取得：53,072,106

股

71号计划 5%以下股东 41,011,500 1.83%

非公开发行取得：41,011,5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61号计划 73,140,000 3.26% 受兴证资管控制

63号计划 53,072,106 2.37% 受兴证资管控制

71号计划 41,011,500 1.83% 受兴证资管控制

合计 167,223,606 7.46%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

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61 号 计

划

9,364,000 0.4176%

2020/9/

16 ～

2021/2/

22

集 中 竞

价交易

2.65-3.54 30,927,248 63,776,000 2.84%

63 号 计

划

4,850,000 0.2163%

2020/9/

16 ～

2021/2/

22

集 中 竞

价交易

2.65-3.54 16,030,848 48,222,106 2.15%

71 号 计

划

8,210,400 0.3661%

2020/9/

16 ～

2021/2/

22

集 中 竞

价交易

2.65-3.54 26,144,431 32,801,100 1.46%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

构和持续经营。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兴证资管旗下资产管理计划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兴证资管旗下资产管理计划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内，61号计划、71号计划、63号计划将根据市

场情况、上市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在按照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兴证资管旗下资产管理计划61号计划、71号计划、63号计划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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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股份比例将从合计7.46%减少至6.46%。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23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证资管” ）送达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截至2021年2月22日，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6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61号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63,77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4%，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

管鑫成6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63号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48,222,1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5%，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

行－兴证资管鑫成71号双红利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71号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32,801,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

61号计划、63号计划、71号计划均由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资管” ）管理，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持股总额为

144,799,2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6%。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9月16日-2021年2月22日

权益变动明细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 格 区 间

（元/股）

减持股份（股） 减持比例（%）

61号计划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9月16

日 -2021 年 2

月22日

2.65-3.54 9,364,000 0.4176%

63号计划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9月16

日 -2021 年 2

月22日

2.65-3.54 4,850,000 0.2163%

71号计划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9月16

日 -2021 年 2

月22日

2.65-3.54 8,210,400 0.3661%

合计 - - - 22,424,400 1.000003%

备注：

1.61号计划、63号计划、71号计划均由兴证资管管理，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2.减持的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股份。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4.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

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本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本股比例（%）

61 号 计

划

合计持有股份 73,140,000 3.26 63,776,000 2.84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73,140,000 3.26 63,776,000 2.84

63 号 计

划

合计持有股份 53,072,106 2.37 48,222,106 2.15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53,072,106 2.37 48,222,106 2.15

71 号 计

划

合计持有股份 41,011,500 1.83 32,801,100 1.46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41,011,500 1.83 32,801,100 1.46

三、相关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本次减持计划：公司于2020年8月25日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4）。 61号计划、71号计划、63号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的15个交易日之后的180日内（2020年9月16日至

2021年3月1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44,848,66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且在任意连续90日

内，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即不超过22,424,331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61号计划、63号计划、71号计划作为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2,

424,400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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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潮能源” ）于2021年2月10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出的《关于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0211号，

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并于2021年2月18日发布了《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9）。

根据《监管工作函》描述，“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公司投资的哈密合盛源于2017年向三沅公司投资3

亿元，三沅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14日向华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转入3亿元，华翔（北京）投资有限

公司又于2017年7月6日向中金创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入2.2亿元，中金创新的法定代表人系

公司现任董事长刘珂。 ” 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如下：

问题：

一、请公司说明相关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相关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上市公司可能承担的

责任，公司是否已及时履行信披义务。

公司回复：

（一）相关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1、吕坤案

2019年1月30日，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对公司作为原告（被追加执行人）起诉被告吕坤（原申请

执行人）、第三人（原被执行人）哈密合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密合盛源” ）执行异议一

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8）新2201执517号执行裁定

书，判令不得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2、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

2019年6月17日，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定书〔（2019）新22民终289号〕》，裁定撤销

一审判决并发回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重审。

2020年4月21日，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再次做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

2020年12月3日，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司认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吕坤案做出的判决结果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公司已

向法院申请再审。

2、与哈密合盛源关联的类似其它16个案件

2020年12月下旬，公司收到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做出的《执行裁定书》合计16份，认定相关执行

裁定确有错误应予撤销， 公司将不再被列为该16个哈密合盛源与第三方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被执行

人。

2021年1月5日，经公司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再次于2020年12月30日

做出《民事裁定书》合计16份，再次追加公司为前述16个哈密合盛源与第三方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被

执行人，被申请执行金额与公司前期公告内容相同。

针对上述16个案件，公司已向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二）相关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石油与天然气的勘探、开采与销售，公司所属的油气资产均在美国，由美国的

全资子公司进行运营和管理。 哈密合盛源相关案件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如果法院裁判最终认定公司抽逃出资，公司将在法院认定的抽逃出资额度范围内对哈密合盛源

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将会对上市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已履行信披义务

公司于2018年5月26日首次披露了《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部分资金

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2）。 经财务人员在办理银行业务时发现，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的

部分资金被冻结。 经公司核查，公司参股子公司哈密合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客户因债务发生纠

纷，在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多个账户被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冻结部分资金。 根据后续案件的

进展情况， 公司及时披露了2018-066号公告、2018-070号公告、2018-091号公告、2018-100号公告、

2019-016号公告、2019-044号公告、2019-064号公告、2020-031号公告、2020-048号公告、

2020-049号公告、2020-064号公告、2020-065号公告、2020-066号公告、2021-001号公告、

2021-006号公告，具体内容及进展情况请详见公告内容。

公司与吕坤、哈密合盛源执行异议之诉，以及公司与哈密合盛源关联的类似16个执行异议之诉案

件的涉案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条、第11.1.2条规定的诉讼事项的披露

标准，吕坤案的涉诉金额为295万元（不含孳息），类似16个案件的涉诉金额合计约为2,075万元（不含

孳息），该17个案件涉诉金额合计不足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

上述进展公告系公司前期披露的冻结事项的进展公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

问题：

二、请公司核实并说明相关资金转入及转出的原因及合理性、具体用途及流向，是否具备商业实

质，相关资金是否已经归还，明确说明公司董事长及相关关联方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公司回复：

（一）公司已完成对哈密合盛源出资的缴付义务

2016年12月22日，新潮能源向哈密合盛源支付6亿元增资款，已完成出资缴付义务。

（二）对哈密合盛源的出资并未回流至公司

经公司自查，2016年12月22日新潮能源以6亿元现金增资哈密合盛源对应增资款已足额到位，公司

对哈密合盛源的出资不存在回流至公司的情形。

（三）关于媒体报道中所称的哈密合盛源的资金流水

根据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的相关资料显示：

1、2017年2月，哈密合盛源向陕西三沅重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沅重工” ）合计支付3

亿元款项，交易用途备注为“投资款” 。

2、2017年2月13日、14日，三沅重工向华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翔公司” ）账户汇

入3亿元，用途备注为“借款” 。

哈密合盛源对三沅重工的投资系其作为独立法人主体的自主行为， 且未履行股东会决策程序，公

司对此并不知情。 上述资金流向情况，公司已经向司法机关进行举报，具体性质有待司法机关的确认，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媒体报道中所称的中金创新与华翔公司的资金往来

经中金创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创新” ）自查，相关情况核实如下：

1、2017年7月6日，中金创新收到华翔公司追加补仓款2.2亿元。 华翔公司缴付该等补仓款系履行其

约定的补仓义务，具备商业实质，且该等款项至今留存于金融机构指定的保证金账户。

2、2017年7月，新潮能源时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为黄万珍，而中金创新控制的下属企业北京中金

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17年8月成为新潮能源

股东， 刘珂先生于2018年6月成为新潮能源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 中金创新与华翔公司发生资金往来

时，中金创新控制的下属企业并非公司股东，刘珂先生也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3、中金创新与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未持有哈密合盛源及三沅重工的股份，刘珂先生也未在哈密合盛

源及三沅重工担任任何职务。

4、根据现有的材料显示，华翔公司支付的上述2.2亿元补仓款来源于第三方金融机构的2017年6月

发放的融资款，该等证据将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三沅重工向华翔公司支付3亿

元款项” 与“华翔公司支付补仓款” ，两者时间间隔达5个月之久。

（五）公司现任董事长及相关关联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1、公司不存在通过抽逃哈密合盛源的出资的方式，将资金流入中金创新或中金创新的关联方。

2、华翔公司支付的2.2亿元补仓款，系根据约定的补仓条款履行补仓义务，且有证据证明该等款项

来源于第三方金融机构于2017年6月发放的融资款项。

3、经核查，华翔公司支付补仓款的时间为2017年7月6日，当时中金创新控制的下属企业并非公司

股东，刘珂先生也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综上所述，公司现任董事长及相关关联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公司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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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

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尚未开庭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27,704,170.05元（其中：工程款26,322,251.83元，利息1,381,918.22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尚未开庭，暂时无法确认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 或“公司” ）于2021年2月22日收到相关方转送

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丰台法院” ）出具的涉及中珠医疗下属公司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忠诚医院公司” 或“被告二” ）的《民事裁定书》（（2021）京0106民初2672号）。 丰

台法院就北京弘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洁建设” 或“原告” ）与国恒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恒建设” 或“被告一” ）、忠诚医院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作出裁

定。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根据弘洁建设的民事起诉状，本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国恒建设与弘洁建设于2017年7月25日签署了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编号：

HJSG[2017]� 12310)（以下简称“《分包合同》” ），双方约定，鉴于国恒建设与忠诚医院公司已经签订

了《北京忠诚肿瘤医院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20180817-GC-SG (H)-007号)（以下简称

“《总包合同》” ），就本机电安装工程分包施工事项订立本合同，并就合同价格、合同价款支付方式、结

算等进行约定。

《分包合同》签署后，弘洁建设依约对专业分包合同约定的工程进行施工，于2019年7月12日完成施

工并竣工，项目主体工程已于2019年8月12日实际交付使用，按合同规定应于2019年9月30日前支付剩

余全部工程款。

在上述情况下，弘洁建设为保障其作为实际施工人的权利，已向项目发包人忠诚医院公司提交了完

整的结算资料， 忠诚医院公司签收并向弘洁建设出具了《北京忠诚肿瘤医院项目机电安装结算书移交

单》。 截止目前，国恒建设仅向弘洁建设支付工程款28,410,432.68元，尚欠26,322,251.83元工程款未

支付，国恒建设声称忠诚医院公司尚欠国恒建设大量工程款。

弘洁建设认为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要求国恒建设按照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和延迟履行利息， 并有权

要求忠诚医院公司对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特向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国恒建设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26,322,251.83元，井支付延期履行利息(以

26,322,251.8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2019年10月1日

起至履行完全部债务止按照中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暂计至2020年12月

31日的利息为1,381,918.22元)，以上共计：27,704,170.05元。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就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国恒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4、申请冻结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国恒建设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总计27,704,170.05元，并

提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作为担保。

丰台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21年1月18日出具《民事裁定书》（（2021）京0106民初2672号）。

二、《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丰台法院认为，北京弘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国恒建设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总计27,704,170.05元(1.户名：北

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樊羊路支行 ， 账号：

11050165920000000179；2.户名：国恒建设有限公司，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体育中心支

行，账号：444000916018010105754)。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丰台法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经查询，忠诚医院公司与国恒建设就“北京忠诚肿瘤医院项目建设安装工程” 签订《总包合同》，合

同金额13,900万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忠诚医院公司已支付上述工程款11,607.25万元。根据《总包

合同》“工程款支付方式” 相关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备案完成、交钥匙后从国恒建设提交合同款申

请表后20个工作日内，忠诚医院公司向国恒建设支付至实际完成工程量造价的85%工程款；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后，待工程结算全部完成定案并扣除相关责任款项后，且国恒建设交付所有资料并合格备案后30

天内，支付本工程最终结算总造价的95%；余款5%作为工程维修保证金等。

本次诉讼尚未开庭，暂时无法确认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应诉，并根据

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06民初2672号）。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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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尚未开庭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1,894,245.32元及利息、诉讼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尚未开庭，暂时无法确认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 或“公司” ）下属公司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俊天” ）与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中珠俊天子公司，以下简称“忠诚

医院公司” ）于2021年2月21日收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及《民事起诉状》，原告郎世

军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起诉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国恒建设有限公司、以及公司下属公司中珠俊

天和忠诚医院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该案件尚未开庭。 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诉讼申请的基本情况

1、原告：郎世军

住所地：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海街道赵家社区**-***

2、被告一：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太原市旱西关街26号早西关街38#商住楼401房

被告二：国恒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地：太原市杏花岭区西羊市街11号院

被告三：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高立庄615号

被告四：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高立庄615-1号

3、受理法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4、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尚未开庭

二、本次诉讼的案件事实及请求

根据原告郎世军的民事起诉状，本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2017年6月份，原告承包了北京忠诚肿瘤医院主体改造扩建工程各分部分项（拆除工程、模板工程、

砼浇筑以及二次结构砌筑）、现场安全防护等。 合同签订后，原告进驻现场开始施工，至2019年6月份施

工完毕，施工完毕后工程交付共同的分包方被告一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二国恒建设有限公司。

2017年7月份至2020年9月份，原告共收到被告一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二国恒建设有限公

司共同支付的进度工程款共计9,477,000元。工程完工后，经原告多次沟通和协调，被告一国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被告二国恒建设有限公司始终拖延进行最后结算和付款。 原告根据设计图纸、实际工程量清

单和计价表计算，原告实际完成工程总价款应为11,371,245.32，因此，被告一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二国恒建设有限公司尚欠付原告工程款1,894,245.32元。

原告经了解，被告三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被告四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四

为被告三的全资股东） 为北京忠诚肿瘤医院项目的共同发包人， 将项目发包给被告二国恒建设有限公

司，根据相关规定，被告三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被告四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应在

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郎世军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二国恒建设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欠付的原告工

程款1,894,245.32元及利息；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三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被告四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发包人在欠付被告二国恒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3、请求依法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尚未开庭，暂时无法确认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应诉，并根据相关

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传票》；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88300� � � � � � � � � �证券简称：联瑞新材 公告编号：2021-010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

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04,203,405.80 315,301,090.76 28.20

营业利润 123,899,415.74 85,125,509.22 45.55

利润总额 128,370,670.81 86,834,462.98 47.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0,916,230.53 74,694,979.19 48.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160,891.70 70,357,543.70 30.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29 1.13 14.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7 19.24 下降7.2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92,568,726.58 1,023,726,519.19 6.7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963,947,587.70 896,148,961.89 7.57

股 本 85,973,400.00 85,973,40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11.21 10.42 7.5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和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4,203,405.80元，同比增长28.20%；实现利润总额 128,370,670.81元，同比增长47.83%；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0,916,230.53元，同比增长48.49%；报告期末总资产1,092,568,726.58元，较期初增长6.72%；归属于母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963,947,587.70元，较期初增长7.57%。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同比增长30%

以上，主要原因为：

1.市场需求增长。 半导体行业在2020年上半年受到疫情短暂冲击后，2020�年下半年市场复苏与增长较快，作为集成电路封装材料组

分的关键核心材料———电子级硅微粉同时受益。另外，受益于5G、新能源汽车、宅经济等多重需求拉动，市场需求增长较好。公司积极抓住

市场需求增长的重要机遇，扩大市场份额。

2.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注重技术创新，紧紧抓住高端芯片封装材料、5G高频高速覆铜板、导热界面材料等领域

的需求，做强做大球形硅微粉、高性能熔融硅微粉、球形氧化铝等产品；同时公司持续提升管理及运营效率，提升盈利能力。

3.公司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理财取得的投资收益以及收到各类政府补贴，较上年有较大增长。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双林生物，证券代码：000403)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已发布《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

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此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

（月）

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00,030 9,999,999.90 0.5729 11,752,175.10 0.6733 6

富国融享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30 9,999,999.90 1.1945 11,752,175.10 1.4038 6

富国生物医药科技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00,030 9,999,999.90 0.7330 11,752,175.10 0.8614 6

富国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0,015 4,999,999.95 0.0502 5,876,087.55 0.0590 6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2月22日数据。

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45�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宏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9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19日、2月22日、2月23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收盘价格的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资产购买、控股股东变更、重大合同等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5、经核查，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792� � �证券简称：云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1-012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2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777号昆钢大厦7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8,196,4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53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树雄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其中董事张国庆先生、董事张昆华先生、独立董事和国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其中职工监事陈琼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长兼代理董事会秘书李树雄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张琳女士、副总经理杨庆标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实施资源整合技改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8,176,929 99.9972 19,500 0.002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8,176,529 99.9971 19,500 0.0027 4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

案

252,100 92.6838 19,500 7.1691 400 0.14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四、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婷、杨杰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

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79� � � � � �证券简称：阿拉丁 公告编号：2021-002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34,852,591.84 209,603,356.38 12.05%

营业利润 85,926,244.87 74,916,518.95 14.70%

利润总额 89,280,199.65 73,609,506.34 21.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7,174,226.74 63,690,975.31 21.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2,026,794.44 63,883,150.68 12.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7 0.84 15.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9% 19.08% -7.2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69,232,384.77 390,588,213.45 122.5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818,633,528.72 346,181,016.59 136.48%

股本 100,933,400.00 75,700,000.00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8.11 4.57 77.46%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5亿元，较上年增长12.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17.42万元，较上年增长21.17%。公司财务

状况良好，总资产额为8.69亿元，较年初增长122.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19亿元，较年初增长136.48%；资产负债率

为5.82%，较年初下降48.80%。

公司整体经营稳定，克服了上半年因受疫情影响而导致的销售收入下降的不利局面，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保持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致使公司期末净资产大幅增加，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出现下降。

（二）变动幅度达30%以上指标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因此股本、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以及总

资产等指标变动较大，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33.33%、136.48%、77.46%和122.54%。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性因素。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36� � � � � �证券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4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元） 2,665,466,607.27 2,638,262,329.64 1.03

营业利润（元） 121,599,071.21 54,039,690.86 125.02

利润总额（元） 117,730,641.79 52,485,722.84 12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738,473.27 66,341,534.44 82.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 0.1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3% 3.09% 2.5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元） 3,897,439,426.74 3,907,824,388.57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2,163,960,918.15 2,091,919,620.96 3.44

股本（股） 500,711,814.00 500,711,81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32 4.18 3.35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20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25.02%、124.31%、82.00%，主要原因：公

司优化客户结构，涡壳产品快速上量；持续推进精益生产，生产成本降低；严控各项费用开支，“三费” 有所下降。基本每股

收益同比增长50.00%，主要是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89,743.9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27%，主要是公司本年度固定资产折旧增加所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16,396.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4%，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32元，同比增长3.35%，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21年1月12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中预计的

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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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127,631,107.44 5,049,096,910.70 1.56%

营业利润 705,483,540.83 347,623,474.99 102.94%

利润总额 705,115,334.29 346,860,281.09 10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3,545,545.33 275,497,295.26 111.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2 0.53 111.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1% 11.75% 10.3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027,486,075.41 3,710,295,198.73 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866,264,853.32 2,438,879,963.99 17.52%

股本 520,535,520.00 520,535,52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51 4.69 17.48%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公司专注管道产品主营业务，外部开拓市场，内部挖潜增效，产品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以及湖州金洲石油

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资产被政策性征收，确认大额资产处置收益，非经常性损益大幅增加。 实现营业收入512,763.11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6%；实现利润总额70,511.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3.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

354.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1.82%。

（2）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期末资产总额402,748.61万元，比期初增长8.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286,626.49万元，比期初增长17.5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增

长幅度为80%至130%，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9,589.51万元至63,364.38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8,354.55万元，同比上升111.82%，符合前次披露的

业绩预计。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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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6,004.33 101,428.07 14.37

营业利润 20,829.69 23,289.67 -10.56

利润总额 20,873.77 23,253.93 -1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27.46 20,113.39 -15.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953 0.4688 -15.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4% 19.66% 下降5.0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4,644.85 134,204.78 3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7,368.46 111,501.47 14.23

股 本 43,088.48 37,240.89 1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9560 2.5877 14.23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本报告期内因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宜，故按规定以最新股本为基础调整上年同期基

本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0年，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公司坚持调节剂、调控技术、调控套餐的“三调” 定位，坚持突出技术服务的核心

作用，同时，重构全资收购的重庆依尔双丰科技有限公司的营销渠道。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实现了较明显增长。

受出售江苏景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事项影响，预计将产生非经常性损失5600万元，导致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有所下降（该事项对公司2020年度损益的影响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江苏景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2020-102号））。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了3.2亿元可转换债券，导致公司资产总额同比增长30.1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的区间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